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一起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违反职业道德解除劳动合同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在补充查明案
件事实的基础上，二审法院认定劳动者存在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用人单位据此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构成违法解除。

审理本案的法官介绍说， 为
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现行
劳动法律法规对用人单位的单方
解除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即只
有满足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
条规定的六种情形， 用人单位才
能辞退劳动者且无需支付经济赔
偿。 该条规定第二项明确指出，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实践中， 用人单位可能在其
规章制度中对劳动者的职业道德
作出明确规定， 也可能未进行具
体规定。 一般认为， 职业道德作
为劳动者职业活动的行为规范，
是劳动者工作时的基本道德要
求。 而用人单位因其生产活动多
样性的现实所限， 很可能无法在

其规章制度中对每一种违反职业
道德的行为设定标准或制定规
则。 因此， 不论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中是否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
进行明确规定， 劳动者都不得违
反基本的职业道德， 否则用人单
位可以依法行使劳动合同单方解
除权。

就本案而言， 张某虽系公司
负责邮箱注册 、 管理的工作人
员， 但其未经公司同意擅自将公
司高管邮件转发至其控制的邮
箱， 即使其称仅查阅了与自身有
关的邮件， 但该行为本身显然违
反了劳动者基本的职业道德， 公
司据此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符
合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规
定， 无需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

基本案情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纪艳琼 唐静静

雇员之间打架受伤
雇主应否给付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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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秦某承建一项工程后，

雇佣我和余某看管工地。 一
天晚上， 我和余某召集几位
朋友在工地喝酒， 席间因劝
酒发生口角并厮打起来。 在
相互厮打中， 余某用啤酒瓶
将我头部砸伤， 造成颅骨骨
折， 住院治疗近1个月， 并
被鉴定为八级伤残。 我受伤
后， 雇主秦某和加害人余某
均对我不管不问， 住院费等
费用都是我自己负担。 我认
为自己是在受秦某雇佣看管
工地期间受伤的， 雇主秦某
和加害人余某都应承担侵权
赔偿责任。

请问： 我有权要求他俩
共同赔偿我的医疗费、 误工
费、 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吗？

读者： 庄巍

庄巍读者：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个
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
侵权责任。 接受劳务一方承
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
一方追偿。 提供劳务一方因
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
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 所谓 “提供劳务” 是
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
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
他劳务活动。 雇员的行为超
出雇主的授权范围， 但其表
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
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 亦应
当认定为 “提供劳务”。 如
果雇员的行为超出了雇主的
授权范围， 与雇主的利益没
有任何关系的， 则不能认定
为 “提供劳务”。

本案中， 你和余某之间
的打架行为与提供劳务没有
任何关联。 事实上， 你和余
某受雇于秦某， 目的是为了
秦某的利益看管工地， 但你
们二人在工地上喝酒打架纯
系你们的个人行为， 既不是
雇主秦某授权或指示范围内
的劳务， 也与看管工地这种
劳务毫不相干， 更不是为了
秦某的利益。 也就是说， 造
成你损害的是余某的侵权行
为， 而非劳务本身。 因此，
你的受伤与提供劳务之间不
存在因果关系。

再者， 秦某对你被打伤
一事不存在任何过错。 你和
余某喝酒打架并非秦某的授
权、 指示， 而是一种违反工
作纪律和安全要求的行为。
同时， 秦某在雇佣你和余某
时， 并不能预见你们之间会
有打架行为， 秦某已经尽到
相应的组织管理义务， 在余
某侵权过程中， 秦某并不存
在过错。 因此， 秦某不承担
赔偿责任， 你的损失只能由
余某负责赔偿。

需要指出的是， 《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
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
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
据此， 如果你对打架事件的
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也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 进而减轻
余某的赔偿责任。

潘家永 律师

近日， 读者曾莹莹等7位职
工向本报咨询说， 其所在公司给
予职工的福利待遇往往与职工本
人的工龄挂钩， 且工龄越长福利
待遇越多， 反之则少。 对于带薪
年休假、 医疗期、 离职经济补偿
等常见问题， 他们有所了解但弄
不清楚每个人具体应该享受几天
假期、 经济补偿标准如何计算。
对于更加冷门的员工出国定居应
给予什么补偿， 他们就更不清楚
了。 不过， 公司已经给2个出国
定居的员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

他们想知道： 公司这种做法
是否正确？ 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法
律规定？

法律分析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职

工应当享受的福利待遇在以下8
种情况下可以与工龄挂钩：

一是带薪年休假。 带薪年休
假是指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
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
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
假 。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
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劳动法》第45条规定： “劳
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
带薪年休假。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3条规定： “职工累计工作已
满1年不满10年的， 年休假5天；
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 年休假10
天； 已满20年的， 年休假15天。
国家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计入
年休假的假期。”

二是医疗期。 医疗期是指企
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停止
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的时限。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期规定》 第3条规定： “企
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
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根据本人实
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
年限， 给予3个月到24个月的医
疗期： 一、 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
下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
下的为3个月； 5年以上的为6个
月。 二、 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上
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5年以下
的为6个月； 5年以上10年以下的
为9个月； 10年以上15年以下的
为12个月； 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
为18个月 ； 20年以上的为 24个
月。”

三是病假工资。 职工疾病或
非因工负伤连续休假在6个月以
内的， 应按下列标准支付疾病休
假工资 ： 连续工龄不满2年的 ，
按本人工资的60%计发； 连续工
龄满2年不满4年的， 按本人工资

70%计发； 连续工龄满4年不满6
年的 ， 按本人工资的80%计发 ；
连续工龄满6年不满8年的， 按本
人工资的90%计发； 连续工龄满
8年及以上的 ， 按本人工资的
100%计发。

四是疾病救济。 职工疾病或
非因工负伤连续休假超过6个月
的， 由企业支付疾病救济费： 连
续工龄不满1年的， 按本人工资
的40%计发 ； 连续工龄满1年不
满3年的 ， 按本人工资的50%计
发 ； 连续工龄满3年及以上的 ，
按本人工资的60%计发。

五是探亲假。 在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和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
工作的职工， 工龄满一年可享受
探亲假： 职工探望配偶的， 每年
给予一方探亲假一次， 假期为30
天； 未婚职工探望父母， 原则上
每年给予假一次， 假期为20天，
如果因为工作需要， 本单位当年
不能给予假期， 或者职工自愿两
年探亲一次的， 可以两年给假一
次， 假期为45天； 已婚职工探望
父母的， 每四年给假一次， 假期
为20天。

六是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根
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 、 缴费工
资、 当地职工平均工资、 个人账
户金额、 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等因素确定。 一般情况下， 工龄

越长 ， 享受的养老福利待遇越
高。

七是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
同法》 第47条规定： “经济补偿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
劳动者支付。 6个月以上不满1年
的， 按1年计算； 不满6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
补偿。”

八是出境定居离职。 凡不符
合退休退职条件， 而获准出境定
居的在职职工， 出境前应书面报
告原工作单位或隶属的管理机
构， 并办理有关离职、 解除或终
止劳动合同、 终结养老保险关系
等手续， 原工作单位可发给其一
次性的离职费， 其标准是： 连续
工龄满1年至10年的， 每年工龄
发给1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 连
续工龄10年以上的 ， 从第11年
起， 每满1年工龄发给本人的1个
半月的标准工资； 连续工龄不满
1年的， 按1个月计发， 但发给离
职费的总额， 以不超过本人24个
月的标准工资为限。

综合上述情况， 曾莹莹等读
者所在公司的做法是否正确就有
了相应的评判标准， 即公司的做
法符合上述情形就是正确的、 合
法， 否则就是错误的、 违法的。

颜东岳 法官

员工擅自截留高管邮件，公司有权予以辞退

公司给予职工的福利待遇能否与工龄挂钩？

法官提示： 员工利用工作职权擅自转发公司高管邮件违反基本职业道德

《劳动法》 第三条： 劳动
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 提高职
业技能， 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
程 ， 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
德。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
条 ：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 （三） 严重失职， 营私舞
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
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
重 影响 ，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
出， 拒不改正的； （五） 因本
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

张某于2002年1月入职 ， 公
司与其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合同约定其担任运营维护部
高级经理职务。 2020年8月6日，
公司以张某未经公司授权许可、
擅自盗取公司机密邮件为由解除
其劳动合同。

一审庭审中， 公司主张张某
负责公司所有邮箱的注册工作。
2020年7月15日， 公司人事部门
负责人发现发送给公司总裁的邮
件同时向另一邮箱地址发送。 经
调查， 该邮箱系张某私自设置，
目的是盗取公司及公司高管邮
件。 公司表示， 公安机关于2020

年9月4日对此进行立案。 而张某
在一审庭审中否认其曾转发相关
邮件。

二审过程中， 公司申请法院
调取张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
录， 法院依申请调取了该询问笔
录。 该笔录显示， 张某在接受公
安机关询问时多次承认其未经公
司同意擅自转发公司高管邮件并
查看。 张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
可， 但辩称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其系因担心被辞退才转发公司高
管邮件并查看， 且仅查阅了与自
身有关的邮件， 并未侵犯公司的
商业秘密。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公司以
张某盗取公司机密邮件为由解除
其劳动合同。 根据法院调取的张
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作的询
问笔录可知， 张某曾利用其工作
职权擅自对公司高管的邮件设置
转发供其查看， 该行为违反了员
工的基本职业道德。 因此， 公司
解除张某的劳动合同系合法解
除， 无需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

张某辩称其擅自转发邮件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 公司授予其权
限表明公司知晓并认可其在工作
中不可避免会接触到邮件 ， 因
此， 公司以其窃取公司机密文件

为由解除劳动关系违法。 但是，
根据 《劳动法 》 第三条规定可
知， 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
职业道德。 其中， 职业道德是劳
动者职业活动的行为规范， 也是
基本的道德要求。 张某虽被赋予
管理公司邮箱的权限， 但其未经
公司同意且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
下擅自将公司高管的邮件设置转
发供自己查阅， 无论该行为是否
构成犯罪、 无论其是否查看或侵
犯公司的商业秘密， 该行为显然
违反了劳动者最基本的职业道
德， 故二审法院改判公司无需向
张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法院判决

法官说法

法规链接

法官解析： 符合这8种情况的， 即为合法


